
 1 

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

申請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規定 
 

105年 03月 30日 104-2學期第 3次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

107年 03月 08日 106-2學期第 1次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

108年 03月 19日 107-2學期第 1次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

 

一、 博士班研究生申請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，需具備以下三項條件：第一，修畢應修課

程並獲得最低畢業學分數；第二，於確認指導教授後的下一學期始得提出申請；第

三，學位論文內容需完成初稿。具備以上條件，提交下列資料： 

（一）申請書乙份。 

（二）歷年成績單一份。 

（三）博士班入學後之發表論文 2篇。包括：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（或具審查

機制之專書論文）1篇、會議論文 1篇（需出版論文集）。若學術論文經確定被

採用，惟於初審前不及刊出者，須檢附文件以資證明。 

（四）博士論文初稿一份。 

（五）外語檢定通過或修畢本所開設全英文課程（不包含國際化專題課程）、「學術語

言：佛學英文」、「學術語言：佛學日文」之補救課程。（99 學年度（含）以前

入學者免本條款） 

外語檢定測驗成績單如下: 

語文 1 2 3 

英文 
全民英檢(GEPT) 

中級複試 

多益測驗(TOEIC) 

500分 

其他同級對照 

(如附件) 

日文 
日文檢定(新制) 

三級 
  

（六）外籍博士生之母語為英語者，得免多益測驗及 4學分全英語課程。 

二、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方式：由指導教授推薦 2位具審查資格之專家學者（至少含

1位校外委員），經所長認定後，擔任考核委員，以口試方法進行論文初稿之審查。 

三、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未通過者，可於下一學期重新提出申請，每學期申請以一次為限。 

四、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申請，第一學期最晚於 12月 1日前提出申請，1月 15日前資格

考核完成。第二學期最晚 6月 1日前提出申請，7月 15日前資格考核完成。 

五、博士班研究生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後，最快得於下一個學期提出博士學位考試申請。 

六、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，得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；經所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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